
臺中市 112學年度國民教育階段「聽覺障礙」學生鑑定安置流程(112.5) 

 

 

 

    

   

 

 

 

 

 

 

 

 

 

 

 

 

 

 

 

 

 

 

 

 

 

 

 

 

 

 

 

 

說明：單側聽損個案學校仍需協助其所需教育需求。 

教
育
安
置
與
輔
導 

 

校內進行宣導、導師或家長轉介疑似特教需求學生 

 

教育安置 

每年重新評估安置之適當性 

 

評估無聽覺障礙特質 

符合聽覺障礙鑑定基準 

收集教學輔導資料、學習適應狀況 

及其他相關資料 

醫學檢查 
1. 診斷證明(六歲以下達二十一分貝以上者；七歲以上達

二十五分貝以上) 

2. 領有新制身心障礙證明(第二類) 

3.  

未達聽覺障礙鑑定基準 

1.在原班級實施

補救教學或學

習輔導，加強

與教師、家長

之溝通。 

2.特教老師提供

相關諮詢服務

等協助。 

第一階段特推會 

疑似生 非特教生或

再觀察 

依疑似生介
入原則及服
務流程提供
相關服務 

 

鑑
定
與
評
估 

收
集
資
料
與
校
內
初
篩 

宣
導
及
轉
介 

1.特殊需求學生轉介表、學生現況調查表 
2.普通班狀況資料 

聽覺障礙 

校內心評或相關人員綜整資料 

 

第二階段特推會 

符合聽覺障礙特質 

兩種障別以上請

轉送多障鑑定 

鑑輔會綜合研判 


